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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论》按照所有权二元化的思路，将国家所有权定性为与民法中私人所有权相并
列的公共所有权。
国家所有权的主体是民法意义的国家，客体是作为集合物的国有财产，其行使则需要通过用益物权制
度来完成。
国家所有权的这一民法结构表明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功能差异，作为公共所有权的国家所有权
只能是实现公共利益，而不能再假国家之名，行国有财产占有者私益之实。
《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论》的论证运用了严密的民法原理和方法，为中国国家所有权的物权化、科学
化和公平化提出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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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淑娟，1972年12月生于陕西省宝鸡市，南开大学法学学士（1994年），西北政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
（2001年）。
武汉大学民商法学博士（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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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1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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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青年教学名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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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现有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理论的实践障碍 第一节 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的含义和具体表现 
一、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的内涵 二、我国民法对国家所有权进行保护的具体表现 第二节 国家所有权
民法保护理论的实践障碍 一、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的“前提性、直接性和充分性”与应用民法保护的
“劣后性” 二、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唯一性与“全民所有”及“行使者”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三、国家
所有权客体的确定性和模糊性 四、国家所有权事实上的“弱势性”与国家所有权法律保护的“神圣性
”存在矛盾 第二章 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的法理研究 第一节 民法保护国家所有权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
益 一、公共所有权的内涵 二、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 ——以历史的考察为基点 三、我
国的国家所有权是一种公共所有权 四、民法保护国家所有权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 第二节 民法保护
国家所有权的可行性 ——兼及判断国家所有权性质的方法论思考 一、国家所有权的性质是“公共权
力”的观点简介 二、我国国家所有权是民法中的所有权而非“公共权力” 三、国家所有权是“公共
权力”的谬误所在 ——一个方法论的思考 第三节 民法保护国家所有权的必要性 一、侵害国有财产的
行为构成民法上的侵权行为 二、运用侵权责任法救济国有资产流失的迫切性 第三章 民法保护国家所
有权普遍性之确证 ——比较法的考察结论 第一节 民法保护国家所有权的典型 ——俄罗斯民法典对国
有财产的保护 一、俄罗斯民法对国有财产的分类 二、俄罗斯民法保护国有财产的特点 三、对俄罗斯
以民法保护国有财产模式的评价 第二节 “公法保护模式”中民法保护的普遍性 ——德国、日本的公
共财产法律保护制度 一、德国的公产制度及法律保护 二、日本的国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 三、“公法
保护模式”与国有或公共财产民法保护的普遍性 第四章 民法确保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唯一性 第一节 国
家是我国国家所有权的唯一主体 一、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的适格性 二、“全民所有”是指国家所有
权的本质而非法律上的主体 第二节 政府享有民法上的他物权而非国家所有权的主体 一、政府享有民
法上的他物权而非国家所有权的主体 二、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享有民法上的他物枞而并非国家所有
权的主体 三、我国的国家所有权和西方社会“政府法人所有权”的价值取向区别 第五章 民法以他物
权制度保护国家所有权的实现 第一节 国家所有权实现中运用他物权制度的立法借鉴 一、俄罗斯国家
所有权实现中的两种他物权 二、俄罗斯国家所有权实现方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二节 对“两权分离
模式”的评价与合理应用 一、“两权分离模式”的历史回顾 二、对“两权分离模式”的基本评价 三
、“两权分离模式”在我国国家所有权实现中的具体应用 第三节 公司制中作为他物权的“公司法人
经营支配权” 一、学界对我国“公司法人财产权”解释的多样性 二、公司法人的经营支配权 第六章 
民法对国家所有权客体范围的确认和保护 第一节 国家所有权客体的特点 一、国家所有权的客体是国
有财产 二、“国有财产”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必要性分析 第二节 企业是股东（包括国家）所有权
的客体 一、关于企业的一般观点及本书对企业的定位 二、企业是民法中的集合物 三、企业作为股东
所有权客体的历史实证解释 第三节 对国家所有权客体的分类保护 一、罗马法中对国有财产的分类保
护 二、我国国有财产分类的标准 三、直接公益性国有财产的民法特别保护措施 四、间接公益性国有
财产的民法保护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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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有权制度难以割裂的承继关系。
苏联的民法学家们因此而一直徘徊在传统民法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之间的矛盾中。
 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第58条和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92条均规定，所有权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所
有人对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
1992年苏俄《所有权法》第2条第2款也规定：“所有权人依照自己的意志占有、使用和处分属于他的
财产。
”其实，早在1830年颁布的由M.斯佩兰斯基伯爵主持编纂的《俄罗斯帝国现行法律全书》中就称所有
权是“依照民法规定的方式排他的和不依赖于他人意志而永久地和可继承地占有、使用和成分财产的
权力”。
苏联的民法学家认为，“所有权”本身是个传统的民法概念并且仅仪是对私人所有权的概括，而国家
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诸多差别很让人怀疑民法典中是否能够对差别如此之大的各所有权类型做出一
个上位的、抽象概念。
于是争论首先便集中在民法是应该遵循传统的所有权概念，还足可以对所有权概念进行“社会主义的
创新”。
 尝试进行“社会主义创新”的观点，其典型代表便是苏联著名的民法学家维涅吉克托夫。
维涅吉克托夫认为，国家所有权是所有权的一个类型，但国家所有权因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密切结合
而不能适用传统私有制下民法的所有权概念。
他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一个带有鲜明阶级性的、与传统民法所不同的“所有权”概念：一是认为所有权
的经济实质是占有，该“占有”是指全体人民对于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
二是认为所有权的范围即是对客体物可以“利用”的范围。
国家所有权的范围应当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
只有“利用”这个概念才能准确地说明国家所有权的这个特征，并且“利用”就是指占有，如此解释
还能全面体现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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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论》所指的国有财产应当采用狭义来解释，即指有形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不包括属于无形财产的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
对于作为传统国家所有权客体的国有财产的范围学界并无争议，但是鉴于目前国有独资或参股设立的
公司日益普遍化，对于这类公司法人占有、使用的财产归属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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